
关于起草《尼勒克县城乡劳动力外出务工奖励办法（试行）》的情况说明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就业促增收的决策部署，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自治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激发农村劳动力特别是脱贫人口转移就业的内生动力，结合我县实际，县人社局牵头制定了《尼勒克县城乡劳动力外出务工奖励办法（试行）》。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背景及依据  

1.劳动力转移工作的现实需求。2024年，我县累计转移劳动力3.7万人次，其中116人（其中已脱贫户17人）赴疆外稳定就业，但仍有部分群体因交通成本高、稳岗能力弱等因素制约外出意愿。  

2.借鉴成功实践经验。借鉴兄弟县市先进经验，吸纳我县“政府主导+部门+劳务经纪人”的转移就业模式经验，制定本办法。  

二、奖励办法主要内容  

（一）集体奖励

1.乡镇奖励：对超额完成有序疆内外务工任务的乡镇，取前30%的比例分别给予3万、2万、1万元奖励金奖励。

2.企业奖励：一是年度带动本地户籍就业人员就业超200人，稳定就业3个月及以上且月收入不低于3000元（含养老统

筹）的县域内公司或企业（含劳务派遣公司），除享受就业社保返还政策外，还给予一次性奖励金5万元奖励，并颁发“岗位开发贡献奖”奖牌；二是吸纳本地户籍就业20人以上，稳定就业3个月及以上且月收入不低于3000元（含养老统筹）满3个月以上的小微企业或合作社，可申报州级小龙头企业并享受相应政策。县级额外给予一次性奖励金2万元奖励，并颁发“就业帮扶示范单位”奖牌；三是吸纳本地户籍就业10人以上，稳定就业3个月及以上且月收入不低于3000元（含养老统筹）的小微企业或合作社，给予一次性奖励金1万元奖励。

3.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一是在本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已登记注册并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许可，且经营满1年以上。二是按疆外务工人员200元/人、疆内务工人员50元/人标准支付服务费。

 （二）个人奖励（劳务经纪人）

一是疆外务工：年内累计带动100人以上，稳定就业3个月及以上且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并缴纳养老统筹的，给予一次性奖励金5万元奖励，并颁发“金牌劳务经纪人”奖牌；年内累计带动80人，稳定就业3个月及以且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并缴纳养老统筹的，给予一次性奖励金3万元奖励，并颁发“银牌劳务经纪人”奖牌；年内累计带动50人，稳定就业3个月及以上且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并缴纳养老统筹的，给予一次性奖励金2万元奖励，并颁发“铜牌劳务经纪人”奖牌；二是疆内跨地州市（含兵团）务工：年内累计带动300人就业满3个月及以上且月收入在3000元（含养老统筹）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奖励金2万元奖励，并颁发“金牌劳务经纪人”奖牌；年内累计带动200人就业满3个月及以上且月收入在3000元（含养老统筹）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奖励金1万元奖励,并颁发“银牌劳务经纪人”奖牌；年内累计带动100人就业满3个月及以上且月收入在3000元（含养老统筹）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奖励金0.5万元奖励，并颁发“铜牌劳务经纪人”奖牌。

说明：以上务工同一人不可累计统计。

三、预期成效与资金安排  

1.就业规模目标。力争2025年新增跨省稳定转移就业100人以上。  

2.资金统筹方案。奖励资金由县财政资金及上级各类专项资金保障，计划安排100万元，纳入年度预算并专项管理。  

四、执行保障措施  

1.动态监管机制。实名台账管理：依托乡镇劳务站建立转移就业清单，按月核查在岗情况。  

2.基金风险防控：应用社保系统比对异地参保数据，杜绝重复冒领。  

3.多部门协同责任。人社部门：牵头组织招聘会、补贴审核发放；乡村振兴局：联合开展脱贫人口就业技能培训，做好已脱贫人员身份认定和帮扶措施；财政局：确保奖补资金按时足额拨付。  

本《办法》通过政策激励与服务保障双轮驱动，旨在破解劳动力转移“输得出、稳不住”的难题，为我县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尼勒克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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